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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報 告

民國 112 年 1 月 19 日本院第 13 屆第 122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

陳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（以下簡稱高普考試）

規則第 12 條及第 2 條附表一、第 4 條附表三、附表四修正草案一

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遵

經於同年 2 月 16 日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審查會出、列席人員

名單如附件 1，審查通過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（含附表）對照表

如附件 2。

審查會中，考選部首先就本院第一組（以下簡稱院一組）簽

呈意見擬具研處意見供審查會參考，並就修正重點進行說明。大

體討論時，考量本案有關多元考試取才部分，部已於本（112）年

2 月 13 日另案報院審議高普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2 條附表一、

附表二、第四條附表三、附表四修正草案一案，修正重點包括公

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（以下簡稱高考三級）僑務行政、國際

文教行政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等 4 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、高考三

級客家事務行政類科提高口試占分比重，以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

類科應考資格修正提高飛行時數等，該案與本案均涉及第 2 條附

表一、第 4 條附表三、附表四之修正，雖兩案修正內容不相同，

然短期內重覆修正發布相同附表，恐易造成外界困惑，爰宜兩案

綜整為一版本合併發布，以使各界了解整體修正情形，是審查會

決議兩案修正內容併予討論。

有委員詢及，部另案報院審議之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 3 條，

擬修正高考三級僑務行政、國際文教行政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等

4 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，惟其中高考三級國際文教行政及高普考

試航空駕駛等 3 類科之口試方式均採個別口試，僅僑務行政類科

採集體口試之原因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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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選部說明，該部與用人機關僑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僑委會）

召開研商會議時，原建議修正高考三級僑務行政、國際文教行政

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等 4 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，且均以個別口試

行之，並於會上詳予說明集體口試及個別口試之操作方式，惟僑

委會與會代表表示須將相關意見攜回再予確認，嗣於會後正式函

復，建議僑務行政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以集體口試行之，基於尊

重用人機關意見，部據以配合修正。

案經討論，雖尊重用人機關意見，惟考量高考三級僑務行政

類科歷年報名及錄取人數有限，第二試口試倘以集體口試行之，

是否可達預期之取才效益，尚有可議，爰審查會決議，授權部再

與僑委會協調口試採行方式。

嗣審查會旋即進行逐條及附表審查，審查結果臚陳如下：

一、第 4 條附表三

有委員表示，高考三級應試科目分為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，

本附表表頭欄明定普通科目包含「國文（作文與測驗）」、「法學知

識與英文（包括中華民國憲法、法學緒論、英文）」2 科，並敘明

各子科占分比重，惟未規定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分別占分比重，

倘予增列，是否妥適？

考選部說明，高普考試各等級之總成績計算方式，除於考試

規則第 7 條明定外，亦於歷次考試應考須知中敘明，供應考人參

考，應毋須再於本附表增訂。

另有委員提出，本次調整高考三級原住民族行政類科應試科

目尚屬妥適，保留必要列考之「行政法」、「行政學」2 科目，惟

另列考之「原住民族行政與法規」科目，因考量「政策」較「行

政」更屬上位概念，可否修正為「原住民族政策與法規」？

考選部說明，「政策」與「行政」為一體兩面，或可考量以調

整命題大綱方式處理，建請授權該部與用人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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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，倘維持「原住民族行政與法規」科目名稱，則將「政策」

部分納入命題大綱，反之，倘科目修正為「原住民族政策與法規

」，則將「行政」部分納入命題大綱。

另有委員表示，高考三級會計類科之「會計審計法規」、「政

府會計」2 科目均採測驗式試題及申論式試題之混合式試題，而

審計類科之「政府會計（包括會計審計法規）」科目採申論式試題

，基於應試專業科目性質相近，倘採用同套試題，「政府會計（包

括會計審計法規）」科目申論式試題，即可能漏失「會計審計法規

」、「政府會計」2 科目測驗式試題之列考範圍，是有無必要一致

調整為混合式試題？

考選部說明，高考三級會計、審計 2 類科應試專業科目修正

，係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意見，因應兩類科各別業務需

求而調整。有關委員所詢，建請授權該部與用人機關再予協調確

認。

案經討論，審查會決議，高考三級原住民族行政類科「原住

民族行政與法規」科目及審計類科「政府會計（包括會計審計法

規）」科目之修正建議，授權部再與用人機關協調確認，本附表餘

照部擬再修正規定通過。

二、第 4 條附表四

有委員表示，依高普考試規則第 7 條規定，高考三級與普通

考試（以下簡稱普考）之筆試總成績計算方式並不相同，高考三

級以普通科目平均成績加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合併計算之，普通科

目平均成績占 20%，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占 80%；普考則以各科目平

均成績計算之。是本案修正通過後，普考專業科目由 4 科減少列

考為 3 科，普通科目占總成績之比重則由 33%調升為 40%，換言之

，高考三級專業科目占總成績之比重為 80%，普考專業科目占總

成績之比重僅 60%，是否妥適？且普考尚有 5 類科專業科目維持

 26



4

列考 4 科，則會產生同一考試因列考科目數不同，普通科目與專

業科目占比不一致情形，是普考專業科目占分比重可否比照高考

三級修正固定為 80%？

考選部說明，因普考係以各科目平均成績計算總成績，確實

會因減列科目而提升普通科目占分比重，然其與未來國家考試擬

朝強化基礎能力之通才選試改革方向並行不悖，應屬妥適。又本

次高普考試修正，除減列應試科目數以保留彈性為原則外，另於

部分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，以多元考試方式取才，期可累積足夠

實施數據，對未來考選改革有所助益，故倘能允許部分差異性存

在，應不致影響整體考試之變革。

案經討論，審查會決議，本附表照部擬修正規定通過。

三、第 12 條、第 2 條附表一：照部擬修正條文及規定通過。

四、總說明：照部擬再修正總說明通過。

五、附帶決議：

為配合多元考試方式取才及提升用人機關參與度，考選部於

本年2月13日另案函陳之高普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2條附

表一、附表二、第 4 條附表三、附表四修正草案一案，修正

重點包括高考三級僑務行政、國際文教行政及高普考試航空

駕駛等 4 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、高考三級客家事務行政類科

提高口試占分比重，以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應考資格修

正提高飛行時數等，經審查會討論獲致共識，均同意部擬修

正，請院一組簽提院會討論，毋須交付審查，俟前開修正草

案與本次審查會通過之條文（含附表）提院會討論通過後，

合併發布，使各界了解整體修正情形；至於兩案合併發布之

修正條文（含附表）、總說明及對照表，授權院一組會同法規

委員會及考選部共同擬就，併前開修正草案提報院會。

六、有關案內高考三級僑務行政類科口試方式、原住民族行政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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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應試專業科目調整，以及審計類科應試專業科目題型等，

，審查會決議授權部與用人機關再予協調確認一節，經部洽

詢後，高考三級僑務行政類科由集體口試修正為個別口試；

審計類科應試專業科目 4 科題型修正均採混合式試題，並經

部於本年 2 月 21 日函陳本院知悉。另原住民族行政類科修正

應試專業科目名稱部分，經用人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電子郵

件將相關意見復部，部建議仍維持原應試科目名稱，並於本

年 2 月 23 日電話回覆本院（部函及電子郵件如附件 3），爰

擬據以合併修正。

以上擬議是否有當？提請

公決

召集人 周 弘 憲

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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